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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经审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

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一）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东方集团流动资

产账面价值 107.77亿元，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135.30亿元，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

产 27.53 亿元。东方集团货币资金余额 11.91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 10.75 亿元；

各类有息负债账面余额175.34亿元，其中累计已逾期各类债务本息49.93亿元；

此外，报告期内，受公司为控股股东担保及自身债务逾期引发多项诉讼影响，导

致东方集团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多项资产被查封、部分子公司股权被

冻结，一旦败诉存在被司法拍卖风险。东方集团自 2021 年度开始已经连续四年

持续大额亏损，公司于报告期内启动预重整工作，但未来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

重整能否成功及后续进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上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东方

集团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东方集团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持续经营中披露了就持续经营能力

改善作出的应对计划及相关措施，但其应对计划及相关措施的可行性缺乏有力的

支持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进而无法对东方集团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依据是否充分、

适当发表审计意见。 

（二）大股东债务风险外溢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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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11．长期股权投资

及附注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五）关联方交易之 6、关联方担保情况及 10、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所述，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东方集团对联营企业东方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4.76

亿元，东方集团以前年度向其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有限）

提供担保对应主债务余额为 31.75亿元，东方集团存放于东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

额为 10.44亿元。报告期内，受东方有限发生大额债务违约、东方集团存放财务

公司存款提取受限、东方财务公司出现流动性危机并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强制措

施、东方有限及实际控制人化解东方财务公司相关风险的承诺并未履行等诸多因

素影响，东方集团对东方有限的担保合同及存放财务公司存款的信用减值风险以

及对东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资产减值风险均显著增加。东方集团基于自

身掌握情况，根据谨慎性原则考虑了其贷款资产的信用减值损失的基础上对东方

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权益法核算。 

截至东方集团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止，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东方集团为东方有限及其子公司有关的担保合同及存放财务公司存款可能产

生的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对联营企业东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可能产生的资

产减值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 

（三）房地产项目资产减值 

报告期内，受我国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政府土地供应节奏等影响，东方集

团房地产相关资产处置工作持续不及预期。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东方集团

房地产业务板块子公司东方安颐（北京）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安颐）资产负债率达 129%且连续多年亏损，东方安颐向金融机构融资主要依赖

东方集团提供担保，东方安颐未来项目开发及融资能力持续下降。如财务报表附

注五、注释 5 所述，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北京青龙湖盛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合作开发款余额为 13.46 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3.65 亿元。东方集团

基于谨慎性考虑于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合作开发款执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坏账准

备。但鉴于该合作开发项目由其他合作方主导开发，其未来可收回金额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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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是否有必要对这

些金额作出调整。 

（四）或有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附注十四所述，报告期内，受控股股东东方有限债务违

约风险外溢影响，东方集团同样发生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银行债务逾期违约情形，

形成大量涉诉事项。东方集团根据自身了解的情况，对逾期银行借款确认了逾期

利息及罚息 1.97亿元，同时针对各类涉诉赔偿计提预计负债 0.23亿元，并在财

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但由于部分借款协议中针对逾期罚息约定不明确，相

关涉诉事项及对财务报表的最终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们也无法确定东方集

团是否还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上述债务逾期及涉诉事项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判断东方集团报告期内对逾期银行借款的罚息及对涉诉事项计提的预计负

债是否完整、准确，我们也无法判断是否有必要对相关报表项目作出调整。 

（五）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们在对东方集团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存在如下限制： 

我们对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等报表项目实施了函证程

序，但项目回函比例偏低。我们虽执行了合同及凭证检查、勾稽银行资金流水、

核查上下游交易方的工商信息及其他细节测试在内的替代审计程序，但仍无法获

得充分、有效的审计证据。 

同时，东方集团的部分被处置子公司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及部分子公司的发

生额及余额较小的银行流水及开户清单无法获取。 

受到上述审计范围限制影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而无

法判断上述项目可能存在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关于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对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

大华审字【2024】001101886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于该报告中导致发表上

述意见的事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大华核字【2024】

0011011452 号对东方集团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导致大华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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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两个保留事项在本年度仍

然未能消除，其对本年度的影响已分别在本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事项（二）

大股东债务风险外溢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及基础

事项（三）房地产项目资产减值中进行了说明。 

三、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和消除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尊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所涉及事项对公

司产生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管理层及相

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消除相关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2024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紧张，新增诉讼查封

冻结公司部分资产和银行账户，公司部分生产经营业务面临困难，个别业务出现

停产停工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为应对困难局面采取了积极的经营举措，包

括：优化、调整业务结构，聚焦农副食品加工，加强业务合作；提升资金风险控

制力度，保障运营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积极推动重启

米糠等项目，寻求解决海水提钾项目资金问题，致力于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

升盈利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房地产业务方面，公司继续推动资产处置和资金

回笼的各项工作。 

2024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哈尔滨中

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目前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尚未被法院裁

定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积极做好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相关方的沟通工作。如

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速剥离房地产业务相关

项目和资产，同时积极引进产业投资人，增厚实力，聚焦农副食品加工及海水提

钾项目，推动公司核心业务健康、持续发展。公司目前仍处于预重整阶段，无论

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关于东方财务公司大额存款提取受限问题，公司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落实相关承诺，加快推进解决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提取受限问题，切

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基于自身了解的情况和谨慎性原则，在充分

考虑了东方财务公司贷款资产的信用减值损失基础上，对东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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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于报告期确认投资损益为-5.13亿元。公司将密切关注东方财务公司流动

性风险的化解进度、监管指标和贷款资产等情况，配合年审会计师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对东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可能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进

行合理估计，消除不确定性影响。 

3、对于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的未来可收回金额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原

因为公司未取得合作开发项目--翡翠西湖项目未开发自持商业地块的未来开发

计划，影响公司对该部分自持商业地块未来收入和成本的准确预测。公司董事会

将督促公司及子公司东方安颐(北京)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翡翠西湖项目公

司北京青龙湖盛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项目合作方进行积极沟通,尽快推进翡

翠西湖项目自持商业地块形成处置方案，以消除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 

4、针对公司流动性风险而引发的银行债务逾期违约、诉讼情形，以及为控

股股东提供担保形成的担保责任和诉讼情形，公司与相关方进行积极的沟通、协

商。公司将结合预重整沟通协调机制，通过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化解相关风险。 

5、公司将持续配合年审会计师采取多种措施向其提供获取充分、适当的证

据佐证审计结论。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